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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報告提出的意見提交的報告提出的意見提交的報告提出的意見提交的報告提出的意見

公約第二公約第二公約第二公約第二 (二二二二 )條條條條              人人不受歧視人人不受歧視人人不受歧視人人不受歧視

政府曾在報告中表示，立法保障少數人士免受歧視是否恰當，應以多數

人士的意見為依歸，此一論據實在自相矛盾，因為多數人士與少數人士

根本未能融洽相處。

自 1997年主權回歸之後，各個種族 (尤其是香港人與來自內地的新移民 )
之間的關係明顯惡化。新移民曾公開投訴在多方面受到歧視。教育公眾

無疑可促進各個種族享有平等權利，但只屬長遠之計，當務之急是立法

保障受影響的人士。

公約第六條公約第六條公約第六條公約第六條        人人有工作的權利人人有工作的權利人人有工作的權利人人有工作的權利

女性的失業率隨 年齡的增長而上升。政府雖然致力推行再培訓計劃，

但並無提出具體措施，以解決婦女的失業問題。此外，女性的年紀越大，

入息水平越低，工作時間亦越長，同時亦更易被解僱和排斥。

本會認為，政府難以監察僱傭範疇的種族和年齡歧視情況。政府應採取

措施，鼓勵市民舉報此類個案，協助政府消除此方面的歧視。

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下，教育程度不高而工作經驗又不足的年青人，在就

業方面難免會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年齡介乎 15至 19歲的年青人在 2000
年首兩季的失業率均高達 26%。為解決此一問題，政府推行了青年職前

綜合培訓   展翅計劃。該計劃由政府、非政府組織、培訓機構及商界

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為年青人提供全面的訓練。政府應在報告內詳述此項計劃

的特點，並交代合作舉辦此項計劃的有關各方所作出的貢獻。

然而，展翅計劃只能為年青人提供短期訓練，並非解決問題的長遠辦

法。政府應提供更多機會，讓年青人可以 ‘重返校園 ’。本會認為政府應

提供 11年免費免費免費免費教育，並在課程內加入就業技能和謀生技能等科目，幫助

年青人為日後就業或繼續進修作好準備。

公約第七條公約第七條公約第七條公約第七條        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

據本會在 2000年 3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不少受訪者每天工作長達 10
至 12小時，並認為長時間工作會影響家庭生活，以致家人之間缺乏溝通

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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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年金融風暴以來，僱主 (包括政府及其他公營機構 )為求縮減開

支，不惜削減人手。政府削減公務員人數後，便以價低者得的方法招標，

把部分工作外判承辦商負責。如此一來，承辦商自然會削減工人的工

資。本會認為，法例應規定僱主就超時工作發放較高工資。此外，政府

把工作外判時，須在投標文件內訂明最低工資。

公約第九條公約第九條公約第九條公約第九條        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

離婚率在過去十年不斷上升，單親家庭的數目亦相應增加。為鼓勵單親

家長出外工作而不用依靠公共援助過活，政府為他們提供了一些託兒服

務。然而，現時的託兒服務仍有不足之處，政府有需要擴展此類服務的

範圍，以切合不同家庭的需要。

許多離婚人士向前度配偶收取贍養費時遇到種種困難，以致他們陷入經

濟困境，無法照顧子女。有見及此，公眾曾促請政府設立負責代收贍養

費的中介組織。經多番商討後，政府實施了若干措施，藉以解決有關問

題。本會認為政府應在措施推行一年後作出檢討，評估所得成效，並考

慮採取其他措施，包括設立負責代收贍養費的中介組織。

公約第十條公約第十條公約第十條公約第十條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母親及兒童應受到保護、母親及兒童應受到保護、母親及兒童應受到保護、母親及兒童應受到保護

雖然家庭暴力個案受害人受到法律保障，但前線工作人員 (例如警隊 )往
往因疏忽和不管別人家事的態度而未能將施暴者繩之於法，令真正需要

協助的人得不到保護。

婦女從夫的傳統觀念依然普遍，因此有需要在兒童成長的過程和家庭教

育中，向他們灌輸兩性平等的知識。

當局應考慮強制規定施暴者接受一段時間的輔導，藉此向施暴者及受害

人提供協助。

政府在報告中提出 “……並沒有要求這些家庭成員分隔兩地生活。造成

這個情況，是出於個別家庭的選擇……。事實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有權

離港與中國內地家人團聚。 ”此一論據是不負責任的說法。某人如擁有

香港居留權，政府有責任確保該人盡快來港定居，不受不必要及無理的

阻延。然而，當局卻利用居留權證明書計劃，不必要地阻延有居港權的

人士來港定居。

政府在處理內地人士以家庭團聚的理由提出來港定居的申請時，應就整

個家庭進行評估，而非逐一評估每名成員的資格，然後逐一簽發入境許

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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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第十一條公約第十一條公約第十一條公約第十一條        人人有權享受適當生活水平人人有權享受適當生活水平人人有權享受適當生活水平人人有權享受適當生活水平

在香港，饑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雖然未必嚴重，但貧富之間的差距日益

擴大，而生活在貧困當中的人也為數甚多。政府有需要正視這些問題，

並了解生於貧窮家庭的年青人的需要，同時評估他們是否獲得平等的發

展機會。政府亦須為這些弱勢社 提供資助，確保他們享有適當的生活

水平，並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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